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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名稱：大專青年學生公部門暑期工讀計畫 

二、 辦理方式： 

(一) 提供現就讀國內各大專校院具有正式學籍(不含僑外生、應屆畢

業生、五專三年級以下學生、空中大學及研究所在職專班)於修

業年限內之學生暑期工讀機會，使其於暑假期間能提早接觸及認

識職場環境，培養正確職場工作觀念及預為充實職場所需工作知

能及專業技能，俾利其即早做好職涯規劃，適性就業。 

(二) 暑期工讀青年僅以派駐於政府各局處、所屬機關及鄉鎮市公所等

單位（不含民間團體及學校），且不得指派工讀生從事涉及不法

或有人身安全之虞的工作。 

(三) 暑期工讀係以提供學生職場體驗機會，而非做為地方政府替代人

力，為提供更多青年學子暑期工讀機會，每名工讀生進用期間最

長 2個月，進用以一次為限，不得重覆進用。 

三、 申請方式： 

請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實際需求研提計畫，檢附經費概算表（概

算表需含項目、單位、單價、數量、金額、備註欄等，備註欄之呈

現方式需含計算公式及用途說明），計畫之經費編列標準請參考所附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結報應行注意事

項」。 

四、 計畫內容： 

計畫內容應包含縣市人口及產業特色、計畫目標、計畫內容及執行

方式、參加對象、人數、辦理單位、辦理時間或期程、辦理地點、

預期績效、經費需求及職前教育訓練課程表（含講師簡歷）等項目，

如有暑期工讀機會訊息宣傳（如媒體宣導），需列辦理內容、宣導人

次等。另如屬延續性計畫應提報前一年度執行效益及檢討。 

五、 經費： 



(一) 本案原始憑證留存受補助單位，請按計畫別獨立裝訂成冊，並依

會計法妥為保管，以供審計單位及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查核。 

(二) 所列各項費用需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

及結報應行注意事項」之經費標準及核銷注意事項核實支付。 

(三) 相關宣導請依預算法第 62條之 1「....編列預算辦理政策宣導，

應明確標示其為廣告且揭示辦理或贊助機關、單位名稱，並不得

以置入性行銷方式進行。」之規定辦理。 

(四) 經費執行請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且依據行政院規定，活動除

已逾用餐時間，否則不得編列餐盒、茶點等費用。欲編列餐盒、

茶點等費用請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一般常用經費編列標準及

結報應行注意事項」編列。 

(五) 有關經費編列，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1. 工讀生薪資，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月基本工資，至優

於每月基本工資所衍生之差額，請申請單位自行籌措經費支

應，另應依規定為工讀生投保勞保、健保及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 

2. 另辦理計畫如有薪資、勞退準備金、勞保費及健保費等法定經

費不足者，得由該計畫之賸餘款支應或計畫經費總額內調整計

畫內容方式支應，其他經費項目如有調整支應之情形者，應報

請本部同意後始得支應。 

3. 工作人員費用限支應聘用外單位工作人員工作費使用。 

4. 書籍資料印製費如係印製會議手冊，每份以新臺幣 100 元為限。 

5. 與執行本計畫無直接相關之經費(如律師見證費、委員出席費、

主持人費、審查費、競賽、計畫記者會及成果發表會、直播、

錄影、獎狀、獎金、獎品、禮券等費用)請勿編列。 

6. 辦理本計畫相關業務屬計畫管理人、用人單位應處理事項，不

得以規劃、籌備、執行及管理工讀生等事由，要求補助用人經

費。 

(六) 經費核銷： 



1. 請於計畫結束後 2 個月內，檢附經費支出明細表正本（經機關

首長核章）及執行成果報告送本部勞動力發展署憑辦，如有賸

餘款應同時檢還，並請配合匯入本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安定基

金帳戶。 

2. 執行成果報告應含下列項目： 

（1）前言、計畫內容、執行情形（（（（含招生前準備、媒體宣導成效、

工讀生報名及資格審查情形、職前教育訓練（如課程表、活

動日期、辦理地點、參加人數、講師資料、簽到簿及訓練手

冊等）、分發、工讀生問卷回收率等））））。 

（2）經費預算與支用情形、預期績效與執行成果（含問卷分析）、

各用人單位進用人數分配表及用人單位建議事項、檢討與改

進事項。 

（3）工讀生心得報告數篇（每篇 850 字以上，由工讀生親自撰寫，

篇數至少為進用工讀生人數 1/10）、執行計畫相關照片等。 

六、 申請補助辦理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確實依計畫辦理，其計

畫內容如需變更時，應先徵得本部書面同意；未依據核備之補助計

畫辦理時，得隨時糾正之，並得停止補助。 

 


